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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0

日 星期五

３６

张成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６０５ ０．４４１４

３７

周团结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２２３ ０．３０８９

３８

龚晨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３９

曹乐天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０

朱峰华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１

陈君飞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２

徐景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３

巫建峰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４

王慧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５

杨卫坤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６

柯于宝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７

蔡红霞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３０２ ０．２２０６

４８

曹朝霞 有限合伙人

０．１１５１ ０．１１０３

４９

谢黎卿 有限合伙人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４４１

合计

１０４．３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

、积矽航

积矽航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积矽航住所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４００

号

１

幢

３

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启攀芯（委派代

表：潘扬），积矽航的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材料、

节能环保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积矽航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积矽航的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启攀芯 普通合伙人

１．０４３４ １．００

２

沈文兰 有限合伙人

１４．４５１２ １３．８５０２

３

李强 有限合伙人

７．１６５０ ６．８６７０

４

袁庆鹏

＊

有限合伙人

７．１６５０ ６．８６７０

５

任建军

＊

有限合伙人

６．７１７２ ６．４３７８

６

郝清山

＊

有限合伙人

６．７１７２ ６．４３７８

７

付林文 有限合伙人

６．７１７２ ６．４３７８

８

王上 有限合伙人

５．５９７６ ５．３６４８

９

叶敏华 有限合伙人

４．０３０３ ３．８６２７

１０

方超 有限合伙人

３．５８２５ ３．４３３５

１１

冯永斌 有限合伙人

３．５８２５ ３．４３３５

１２

钱杨

＊

有限合伙人

３．３５８６ ３．２１８９

１３

孙连锋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３４７ ３．００４３

１４

张成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３４７ ３．００４３

１５

马和良 有限合伙人

２．６８６９ ２．５７５１

１６

陶励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７

廖炜赟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８

刘艳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９

焦双南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０

王慧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１

龚晨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２

张国定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３

徐景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４

杨卫坤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 １．０７２９

２５

刘东升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 １．０７２９

２６

王浩宾

＊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 １．０７２９

２７

李朝圣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 １．０７２９

２９

陈晓晔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５６ ０．８５８３

３０

黄求振

＊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５６ ０．８５８３

３１

高启宏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３２

王鹏飞

＊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３３

朱昊

＊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３４

柏张荣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５０

３５

谢黎卿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５０

３６

李宏玉 有限合伙人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５０

３７

包静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８

王波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９

蔡红霞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４０

张叶丰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４１

周慧慈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４２

陈杰

＊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４３

苏晓敏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５８２ ０．３４３３

４４

乐雯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２３９ ０．２１４６

合计

１０４．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为积矽航的工商登记情况，积矽航的现有合伙人实际

持有的份额与积矽航的工商登记情况并不相符。 因合伙企业注册地拟发生变

动，上述标“

＊

”员工为积矽航存续合伙人，不愿配合公司办理持股平台变更的

工商变更登记，将继续保留在合伙企业内部。该等标“

＊

”员工均与公司指定人

士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合伙份额。

根据发行人统一安排， 启攀芯继续履行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并减少认缴

积矽航合伙份额，其余未标“

＊

” 合伙人均已签署了积矽航的退伙协议，并平

移至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中持有相应份额。

６

、固矽优

固矽优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固矽优住所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４００

号

１

幢

３

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启攀芯（委派代

表：刘艳），固矽优的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材料、

节能环保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固矽优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固矽优的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启攀芯 普通合伙人

１．０４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２

张建伟

＊

有限合伙人

１２．３１４８ １１．８０２６

３

付洁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３ １０．７２９６

４

李丹 有限合伙人

１１．１９５３ １０．７２９６

５

沈文兰 有限合伙人

９．４８０６ ９．０８６３

６

夏天 有限合伙人

７．１６５０ ６．８６７０

７

张红 有限合伙人

５．５９７６ ５．３６４８

８

周忠 有限合伙人

５．３７３７ ５．１５０２

９

张钒炯 有限合伙人

４．４７８１ ４．２９１８

１０

袁世强 有限合伙人

４．０３０３ ３．８６２７

１１

武鹏 有限合伙人

２．６８６９ ２．５７５１

１２

张求文 有限合伙人

２．６８６９ ２．５７５１

１３

王永法 有限合伙人

２．６８６９ ２．５７５１

１４

陈珍珍 有限合伙人

２．４６３０ ２．３６０６

１５

马新元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６

王鑫

＊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７

吴明森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８

孙晓霞

＊

有限合伙人

１．７９１２ １．７１６７

１９

徐亮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０

徐艺均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１

陈璇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２

张宁 有限合伙人

１．３４３４ １．２８７５

２３

李爽

＊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５６ ０．８５８３

２４

王晓燕 有限合伙人

０．８９５６ ０．８５８３

２５

郭晨光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２６

何达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２７

任恺珺 有限合伙人

０．６７１７ ０．６４３８

２８

雷明鲜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２９

梅彬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０

陈训武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１

陈晶晶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２

谈方兵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３

杨力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４

姜程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５

陈涛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６

华志 有限合伙人

０．４４７８ ０．４２９２

３７

王亮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５８２ ０．３４００

３８

甘文倩 有限合伙人

０．３１３５ ０．３００５

３９

龚浩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２３９ ０．２１４６

４０

戴谛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２３９ ０．２１４６

４１

刘松强

＊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２３９ ０．２１４６

４２

刘俊 有限合伙人

０．２２３９ ０．２１４６

合计

１０４．３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为固矽优的工商登记情况，固矽优的现有合伙人实际

持有的份额与固矽优的工商登记情况并不相符。 因合伙企业注册地拟发生变

动，上述标“

＊

”员工为固矽优存续合伙人，不愿配合公司办理持股平台变更的

工商变更登记，将继续保留在合伙企业内部，除王鑫外，其余标“

＊

”员工均与

公司指定人士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合伙份额。

根据发行人统一安排， 启攀芯继续履行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并减少认缴

固矽优合伙份额，其余未标“

＊

”合伙人均已签署固矽优的退伙协议，并平移至

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中持有相应份额。

７

、增矽强

增矽强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增矽强住所为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

４００

号

１

幢

３

层，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启攀芯（委派代

表：刘艳），增矽强的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电脑图文设计与制作，建筑装饰材料、

节能环保设备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增矽强的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增矽强的合伙人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类别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１

启攀芯 普通合伙人

１．０４３３ １．００％

２

沈文兰 有限合伙人

４１．０４６８ ３９．３４３２％

３

潘扬 有限合伙人

３５．８２１５ ３４．３３４８％

４

沈锴

＊

有限合伙人

８．９５５４ ８．５８３７％

５

张崇岩

＊

有限合伙人

５．３７３２ ５．１５０２％

６

韦枫 有限合伙人

４．４７７７ ４．２９１９％

７

邵丹 有限合伙人

４．４７７７ ４．２９１９％

８

任道洁 有限合伙人

３．１３４４ ３．００４３％

合计

１０４．３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总数不考虑尾差造成。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为增矽强的工商登记情况，增矽强的现有合伙人实际

持有的份额与增矽强的工商登记情况并不相符。 因合伙企业注册地拟发生变

动，上述标“

＊

”员工为增矽强存续合伙人，不愿配合公司办理持股平台变更的

工商变更登记，将继续保留在合伙企业内部，该等标“

＊

”员工均与公司指定人

士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部分合伙份额。

根据发行人统一安排， 启攀芯继续履行执行事务合伙人职务并减少认缴

增矽强合伙份额，其余未标“

＊

”合伙人均已签署增矽强的退伙协议，并平移至

新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中持有相应份额。

８

、聚祥香港

聚祥香港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聚祥香港住所为香港

九龙观塘成业街

６

号泓富广场

８

楼

８０６－７

室。 聚祥香港的业务性质为“

ＣＯＲＰ

”，

即公司没有限定经营某一项业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聚祥香港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已发行股份数量（股）（每股面值

１

港元） 出资比例（

％

）

１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张洪）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４

２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

（杨清）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４

３ Ｐｕ Ｈａｎｈｕ

（浦汉沪）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２

４ Ｔａｎｇ Ｈａｏ

（汤浩）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２

５ Ｊｉａｎｇ Ｐｅｎｇ

（姜鹏）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１

６ Ｌｅｅ Ｔｓａｉ－Ｆｅｎｇ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７ Ｈａｍ Ｃｈｕｎｇ Ｗｏｏｎ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８ Ｌｉｎ Ｙｕ－Ｈｓｉａｎｇ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合计

５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上述员工持股平台分别出具的 《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函》， 上述员工持股平台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

公司股票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让。

六、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９０

，

６３１

，

４００

股，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２１０

，

４６７

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锁定期限制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１

江西和光

２５

，

７０３

，

７８５ ２８．３６％ ２５

，

７０３

，

７８５ ２１．２７％ ３６

个月

２

聚辰香港

１１

，

２６８

，

５５２ １２．４３％ １１

，

２６８

，

５５２ ９．３３％ １２

个月

３

新越成长

１１

，

１７５

，

５６１ １２．３３％ １１

，

１７５

，

５６１ ９．２５％ １２

个月

４

亦鼎投资

９

，

７７８

，

６１１ １０．７９％ ９

，

７７８

，

６１１ ８．０９％ １２

个月

５

武汉珞珈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６．１７％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４．６２％ ３６

个月

６

北京珞珈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６．１７％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４．６２％ ３６

个月

７

登矽全

５

，

４６３

，

６５２ ６．０３％ ５

，

４６３

，

６５２ ４．５２％ １２

个月

８

聚祥香港

５

，

４４０

，

３３８ ６．００％ ５

，

４４０

，

３３８ ４．５０％ １２

个月

９

横琴万容

４

，

１９０

，

８３４ ４．６２％ ４

，

１９０

，

８３４ ３．４７％ １２

个月

１０

望矽高

２

，

０８５

，

６８９ ２．３０％ ２

，

０８５

，

６８９ １．７３％ １２

个月

１１

建矽展

２

，

０４５

，

１９２ ２．２６％ ２

，

０４５

，

１９２ １．６９％ １２

个月

１２

发矽腾

２

，

０３０

，

４６６ ２．２４％ ２

，

０３０

，

４６６ １．６８％ １２

个月

１３

积矽航

１１４

，

３７６ ０．１３％ １１４

，

３７６ ０．０９％ １２

个月

１４

固矽优

９９

，

６４６ ０．１１％ ９９

，

６４６ ０．０８％ １２

个月

１５

增矽强

５９

，

１４４ ０．０７％ ５９

，

１４４ ０．０５％ １２

个月

１６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８

，

４１８ １．００％ ２４

个月

１７

部分网下配售对象

－ ０．００％ １

，

４３３

，

２２５ １．１９％ ６

个月

小计

９０

，

６３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３

，

２７３

，

０４３ ７７．１９％ －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的社会公众股

－ ０．００％ ２７

，

５６８

，

８２４ ２２．８１％ －

小计

－ ０．００％ ２７

，

５６８

，

８２４ ２２．８１％ －

总计

９０

，

６３１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８４１

，

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向投资者公

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七、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１

江西和光

２５

，

７０３

，

７８５ ２１．２７％ ３６

个月

２

聚辰香港

１１

，

２６８

，

５５２ ９．３３％ １２

个月

３

新越成长

１１

，

１７５

，

５６１ ９．２５％ １２

个月

４

亦鼎投资

９

，

７７８

，

６１１ ８．０９％ １２

个月

５

武汉珞珈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４．６２％ ３６

个月

６

北京珞珈

５

，

５８７

，

７７７ ４．６２％ ３６

个月

７

登矽全

５

，

４６３

，

６５２ ４．５２％ １２

个月

８

聚祥香港

５

，

４４０

，

３３８ ４．５０％ １２

个月

９

横琴万容

４

，

１９０

，

８３４ ３．４７％ １２

个月

１０

望矽高

２

，

０８５

，

６８９ １．７３％ １２

个月

合计

８６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１．４０％

八、保荐机构子公司跟投情况

（一）保荐机构子公司名称：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二）与保荐机构的关系：保荐机构的全资子公司

（三）获配股票数量：

１

，

２０８

，

４１８

股

（四）获配金额：

４０

，

１７９

，

８９８．５０

元

（五）占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

４．００％

（六）本次获得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０

，

２１０

，

４６７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

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２５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５２．７９

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经审计的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总股本）

五、发行市净率

３．１５

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３

元 （按经审计的

２０１８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０．５６

元 （按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０

，

４４９．８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

９１

，

５１８．７６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５８８４

号《验资报告》。

九、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发行费用（不含税）为

８

，

９３１．０４

万元，具体如下：

保荐承销费

７

，

５８１．１２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５８．４９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１８．８７

万元

上市相关手续费等其他费用

７２．５７

万元

注：以上费用均为不含税金额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９６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１

，

５１８．７６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２６

，

３８８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股数

１

，

２０８

，

４１８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５

，

２２８

，

９８９

，

０００

股，对应的

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

，

９３０．３７

倍。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５１０

，

０００

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５６２２１２％

，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１１

，

４８７

，

１３３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２２

，

８６７

股。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４９２

，

０４９

股，其中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

１７

，

４９２

，

０４９

股，放弃认购数量

０

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

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２２

，

８６７

股。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审计了公司财务报表， 包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财务报表附注。 立信会计师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５５７７

号《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

告的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

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的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和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但已经立信会计师审阅并出具了《审

阅报告》（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Ａ１５７０８

号）。 本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４４

，

３９２．６１ ３９

，

７０６．５５ １１．８０％

流动负债（万元）

５

，

５４０．１３ ６

，

７７７．９７ －１８．２６％

总资产（万元）

４５

，

４０７．７１ ４０

，

２１７．８９ １２．９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１２．６９％ １５．５４％ －２．８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１３．５０％ １７．２６％ －３．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３９

，

２７９．４５ ３３

，

２７５．２８ １８．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４．３３ ３．６７ １８．０４％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万元）

３８

，

１７７．８１ ３４

，

４３２．７４ １０．８８％

营业利润（万元）

８

，

２５６．７０ ７

，

３９２．２２ １１．６９％

利润总额（万元）

８

，

４８５．９３ ７

，

５３４．７０ １２．６２％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７

，

６２５．１１ ６

，

５１８．８５ １６．９７％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万元）

７

，

９１５．７７ ７

，

６２８．５２ ３．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４ ０．７１ １６．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７ ０．８４ ３．７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０９％ ２４．４３％ －３．３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９０％ ２８．５９％ －６．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２

，

５３１．２６ ６

，

６６４．７３ －６２．０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０．２８ ０．７４ －６２．０２％

注

１

：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注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４５

，

４０７．７１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１２．９０％

，

公司总负债为

６

，

１２８．２６

万元，较上年末减少

１１．７３％

，公司资产规模保持相对稳

定；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为

３９

，

２７９．４５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

１８．０４％

，主要

系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所实现的净利润积累及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综合影响所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８

，

１７７．８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同比增长

１０．８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

，

６２５．１１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同比

增长

１６．９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７

，

９１５．７７

万

元，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同比增长

３．７７％

。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

，

５３１．２６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同比下降

６２．０２％

，主要系由于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因采购及

备货引起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审计截止日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经营情况稳定， 主要经营模

式、经营规模、产品

／

服务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构成、税收

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所处

行业及市场处于正常的发展状态，未出现重大的市场突变情形。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已与中金公

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

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分行

３１０５０１６１３９３６００００４１８０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江支行

０３００４０２８１６２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

发区支行

１００１２８１２２９００７０３８６２０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五棵松支行

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８１９０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聚辰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

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 同意推荐发行人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保荐代表人：谢晶欣、幸科

联系人：谢晶欣、蔡宇

联系方式：（

０１０

）

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谢晶欣：执行总经理，于

２０１４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经担任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保荐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幸科：董事总经理，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于

２００９

年取得保荐代

表人资格， 曾经担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并上市项目、中联重科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中远航运

Ａ

股配股、金健米业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康缘药业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及中远航运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作涛先生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

锁定期限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

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

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本人任职期间，以及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则在本人就任时确定

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

。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承

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

本承诺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

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 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

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本承诺人在限售期满后减持首发前股份的， 应当明确并披露公司的控制

权安排，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经营。

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时，将在减持计划中披露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承诺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控制的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未向公

司足额缴纳减持收益之前， 公司有权暂扣应向本人支付的报酬和本人应得的

现金分红，同时本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人将因违反

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相关已作出

承诺；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

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 减持另有要求的， 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

（二）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和光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

期限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

。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承

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承诺人所控制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

本承诺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

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两年内， 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

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公司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

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

本承诺人减持股份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披露减持计划时，将在减持计划中披露上市公

司是否存在重大负面事项、重大风险、本承诺人认为应当说明的事项，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的其他内容。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未向公司足额

缴纳减持收益之前， 公司有权暂扣应向本承诺人支付的报酬和本人应得的现

金分红，同时本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承诺人将

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

按相关要求执行。 ”

（三）武汉珞珈、北京珞珈承诺

公司股东武汉珞珈、北京珞珈就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以及

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

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

。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承

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 本承诺人所减持公司

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

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承

诺人减持发行人股票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则交易均价、发行价相应调整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直接及

／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

归公司所有。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

按相关要求执行。 ”

（四）公司其他主要股东承诺

公司其他主要股东聚辰香港、新越成长、亦鼎投资、登矽全和聚祥香港就

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以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进

行转让。

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

。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承

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承诺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 本承诺人所减持公司

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直接及

／

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

归公司所有。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

按相关要求执行。 ”

（五）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横琴万容、望矽高、建矽展、发矽腾、积矽航、固矽优和增矽强就

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以及减持意向作出如下承诺：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进

行转让。

本承诺人减持公司股份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采取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１％

。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

９０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

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转让价格下限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执行。 原则上本承

诺人应遵循前述承诺的方式进行交易，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

诺的，本承诺人转让直接及

／

或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

司所有。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

按相关要求执行。 ”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

（杨清）、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

（张洪）承诺

“本承诺人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和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

让本人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

本承诺人承诺，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如在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则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

满后

６

个月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承诺人承诺，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

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减持比例可以累

积使用。

本承诺人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

份。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相关已作出

承诺；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

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 减持另有要求的， 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

（七）公司董事

Ｍｏｋ Ｋｕａｎ Ｗｅｉ

（莫冠威）承诺

“本承诺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首

发前股份。

本承诺人承诺， 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 以及本人如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则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本承诺人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

份。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

诺人转让控制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相关已作出

承诺；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承

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 减持另有要求的， 则本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

行。 ”

（八）公司监事徐秋文、石威和叶敏华承诺

“本承诺人所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进行转让。

本承诺人承诺， 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 以及本人如在任期届满前离职

的，则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

份。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若本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承

诺人转让控制的公司首发前股份的所获增值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本承诺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则的规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承诺人将

按相关要求执行。 ”

（九）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建臣、杨翌、沈文兰、袁崇伟承诺

“本承诺人所间接持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

不进行转让。

本承诺人承诺，本人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以及本人如在任期届满

前离职的，则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任期届满后

６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

本承诺人承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至少

６

个月。

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重大违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

或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 本承诺人承诺不减持公司股

份。

（下转

A33

版）

（上接

A31

版）


